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生態環境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meeb.sz.gov.cn/hdjlpt/yjzj/answer/29690)

附錄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征求意见稿）》的通知

为指导各级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和监督，

有效防范执法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深圳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若干规定》等规定，我局起草了《深

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征求意见稿）》（附件）。现公开征求意见 , 有关单位和

社会各界人士可在 2023 年 8 月 20 日前，通过以下 2 种方式反馈：

（一）在本征求意见栏目下方直接填写反馈意见。

（二）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 rjwfgc@meeb.sz.gov.cn。

附件： 1. 深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征求意见稿） 

2.《深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2023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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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深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推进依法行政，规范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裁量权的行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

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深圳市规范

行政处罚裁量权若干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 《深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以下简称《裁量权规定》）适用

于深圳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行政处罚及部分行政强制措施的裁量。

第三条 具体行政执法事项的裁量标准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依据本《裁量权规定》另行

制定并发布。

第四条 行使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合法行政原则。除有法定的加重或减轻处罚情形外，一般不得突破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处罚额度。

（二）综合裁量原则。结合立法目的，充分考虑、全面衡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当

事人情况、危害后果等相关因素。

（三）过罚相当原则。处罚种类和幅度应与当事人违法过错程度相适应，与生态环境违

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四）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按规定向社会公开裁量权规定，向当事人告知裁量所基于的

事实、理由、依据等内容；平等对待当事人，公平、公正实施处罚，对事实、性质、情节、后

果相同的情况应当给予相同的处理。

（五）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充分利用行政处罚公示制度及其他管理措施，教育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第五条 行政处罚案件应当按照本《裁量权规定》规定的法律依据和裁量因素对生态环

境违法行为进行全面的调查取证和裁量处罚，裁量因素确无法查明或与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无法

完全匹配的按该项裁量因素的最低档次进行计算。本《裁量权规定》未规定的，应参照国家和

省关于行政处罚裁量权标准的规定进行全面的调查取证和裁量处罚。

第六条 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除罚款处罚外，对符合法定其他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种类

情形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还应依法及时作出相应处罚。

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不得以行政处

罚代替刑事处罚；案件移送之前已作出罚款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将相关材料一并移送。

第七条 本《裁量权规定》采取定额的方式确定行政处罚裁量标准。法律、法规和规章

明确规定定额处罚的，按其规定执行。

第八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高一个罚款档次处罚，符合最高处罚档次的，

按照最高档次处罚：

（一）近二年内受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3 次以上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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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三年内因生态环境违法被行政拘留或刑事处罚的；

（三）违反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在生态保护红线内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四）在案件查处中对执法人员进行威胁、辱骂、殴打、恐吓或者打击报复的；

（五）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造成跨行政区域污染的；

（六）发生突发事件期间，违反应对措施的；

（七）其他具有从重情节的。

第九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降低一个罚款档次处罚，符合最低处罚档次的，

按照最低档次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第十条 当事人积极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将其

作为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的情节。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执法检查中发现当事人涉嫌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

水、地下水、土壤、森林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损害，以及上述要素构

成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一并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调查。符合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启动条件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及时追究当事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当事人在立案调查过程中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损害后果

意愿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程序。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当

事人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达成一致意见后签署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并已履行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协议中约定的全部义务的，按罚款标准的 50%从轻处罚；降低后的罚款额低于法定最低罚

款额的，按法定最低罚款额处罚。

第十一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一）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二）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三）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列入国家、省、市轻微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的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第十二条 当事人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主动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合规建设并通过验收

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将其作为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的情节。

第十三条 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

健康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生态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

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第十四条 针对同一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当事人所排放污染物中同时含有 A 类污染物

和 B 类污染物的，或违法行为发生区域出现重合情形的，按照处罚金额较重的情形进行量罚。

第十五条 本《裁量权规定》所称 “A 类水污染物”，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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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中规定的第一类污染物、列入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中的水污染物，

以及铊、锑、镍、铜、锌、钒、锰、钴八种污染物； “B 类水污染物”，指除 A 类水污染物以外

的其他污染物。 

“A 类大气污染物”指列入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中的大气污

染物；“B 类大气污染物”是指上述名录之外的大气污染物。

第十六条 本《裁量权规定》所称“环境敏感区”，指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和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等为主

要功能的人居敏感区。

“限批区”，现阶段指深圳市废水排入淡水河、石马河及其支流的全部范围，即观澜河

（石马河）流域、龙岗河流域、坪山河流域、光明区白花社区。

“特别控制区”，指环境质量不达标，污染严重，处于集中整治阶段，需要对污染物排

放实行特别严格控制的区域，现阶段指茅洲河流域，具体范围包括宝安区沙井街道、新桥街道、

松岗街道、燕罗街道、石岩街道全辖区和光明区除白花社区以外的辖区。

“一般区域”，指环境敏感区、限批区和特别控制区以外的其它区域。

前款所列的区域以后有变化的，以省、市下达的相关文件为准。

第十七条 本《裁量权规定》所称“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指造成

较大影响的生态环境污染事件、环境群体事件或者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等情形。

第十八条 本《裁量权规定》所称“同类违法行为”指以同一法律、法规或规章条款项

进行查处的违法行为。

第十九条 本《裁量权规定》所称“近一年有效信访投诉案件”，指近一年内经核查后

确定属实、与查处的违法行为相关且不属于同一投诉人的信访投诉案件。

第二十条 本《裁量权规定》所称的“近一年”是指以当次行为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

现之日为起算点往前追溯一年；“近二年”是指以当次行为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现之日为起

算点往前追溯二年；以此类推。

第二十一条 本《裁量权规定》规定的“以下”不包括本数，“以上”包括本数，“年度”

指公历每年的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月”指每月的 1 日至最后一日，“日”指每日的零时至

二十四时。

第二十二条 本《裁量权规定》自 2023 年 X 月 X 日起实施，有效期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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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深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为指导各级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和监督，

有效防范执法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深圳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若干规定》等规定，我局起草了《深

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征求意见稿）》 ,拟按照规范性文件程序印发，现将相

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编制背景

近年来，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根据法律法规的变化，市生态环境

局参照规范性文件流程，对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不断修订、增补、完善，基本

实现具有裁量幅度的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职权事项覆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

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精神，今年上半年，我局开展深圳市环境行政处

罚裁量权实施标准评估工作，现结合深圳生态环境执法实际，在《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

实施标准（ 2021 年版）》总则部分规定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编制形成《深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

法自由裁量权规定（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021 修订）；

2.《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3.《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

4.《深圳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若干规定》；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

6.《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环执法 [2019]42 号）； 

7.《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

三、主要内容

《深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裁量规定》）

共 22 条，具体规定了制定依据、适用范围、裁量基本原则、实施行政处罚基本要求、裁量模

式、从重处罚和从轻处罚情形、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从轻处罚、行政合规从轻处罚、不予处

罚情形以及相关定义等。相较《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 2021 年版）》总则部分，

主要变化如下：

（一）制定形式变化。《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 2021 年版）》等现行裁量

标准均参照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征求公众意见、局内相关单位意见后，经本机关集体审议决

定后印发，在本机关官网以及广东省行政执法公示平台公开发布，并向市司法局备案。根据《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制定程序的意见，《裁

量规定》拟按照部门规范性文件程序制定印发，具体行政执法事项的裁量标准依据《裁量规定》

第三条规定，拟以单行本的形式由我局另行制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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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改标题并增加制定依据。《裁量规定》适用范围实际包括行政处罚以及部分行

政强制措施事项，因此将标题从《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修改为《深圳市生态

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同时按照规范性文件制定规范，明确本规定制定依据。

（三）细化裁量标准基本原则。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生态环境行政处

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明确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行使原则，并对具体原则含义

进行解释。

（四）细化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要求。鉴于实践中存在裁量标准未明确规定的情况，在

原规定的基础上，明确裁量因素确无法查明或与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无法完全匹配的按该项裁量

因素的最低档次进行计算。

（五）修改从重处罚的情形。结合行政执法实际，对第八条从重处罚情形进行修改，一

是删除“近三年内有公开道歉承诺记录”的情形；二是将第二项“近一年内被移送公安机关处

理”修改为“近三年内因生态环境违法被行政拘留或刑事处罚的”。

（六）删除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规定。《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中已

对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进行规定，仍可按照上级文件相关规定执行。

（七）明确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从轻处罚规定。明确规定当事人必须在行政处罚

决定作出前，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签署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并实际履行完毕，才能按规定从

轻处罚，删除经司法确认可以从轻处罚的规定。

（八）增加环保合规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规定。企业环境合规改革对于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结合相关政策，新增环保合规

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规定，后续将另行制定发布具体适用条件和情形。

（九）明确相关定义。结合评估情况，对“环境敏感区”“限批区”“特别控制区”“一

般区域”“同类违法行为”“近一年有效信访投诉案件”“近一年”“近二年”的定义进行修改细

化，便于操作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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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征求意见稿）》的通知
	为指导各级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和监督，有效防范执法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深圳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若干规定》等规定，我局起草了《深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征求意见稿）》（附件）。现公开征求意见 ,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在 2023年 8月 20日前，通过以下 2种方式反馈：
	（一）在本征求意见栏目下方直接填写反馈意见。（二）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 rjwfgc@meeb.sz.gov.cn。
	附件： 1.深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征求意见稿） 2.《深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 7月 17日
	附件 1
	深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为推进依法行政，规范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裁量权的行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深圳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若干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深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以下简称《裁量权规定》）适用于深圳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行政处罚及部分行政强制措施的裁量。第三条具体行政执法事项的裁量标准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依据本《裁量权规定》另行
	制定并发布。第四条行使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应遵循以下原则：（一）合法行政原则。除有法定的加重或减轻处罚情形外，一般不得突破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处罚额度。（二）综合裁量原则。结合立法目的，充分考虑、全面衡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当事人情况、危害后果等相关因素。（三）过罚相当原则。处罚种类和幅度应与当事人违法过错程度相适应，与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四）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按规定向社会公开裁量权规定，向当事人告知裁量所基于的事实、理由、依据等内容；平等对待当事人，公平、公正实施处罚，对事实、性质、情节、后果相同的情况应当给予相同的处理。
	（五）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原则。充分利用行政处罚公示制度及其他管理措施，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第五条行政处罚案件应当按照本《裁量权规定》规定的法律依据和裁量因素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全面的调查取证和裁量处罚，裁量因素确无法查明或与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无法完全匹配的按该项裁量因素的最低档次进行计算。本《裁量权规定》未规定的，应参照国家和省关于行政处罚裁量权标准的规定进行全面的调查取证和裁量处罚。
	第六条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除罚款处罚外，对符合法定其他生态环境行政处罚种类情形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还应依法及时作出相应处罚。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案件移送之前已作出罚款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将相关材料一并移送。第七条本《裁量权规定》采取定额的方式确定行政处罚裁量标准。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规定定额处罚的，按其规定执行。第八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高一个罚款档次处罚，符合最高处罚档次的，按照最高档次处罚：（一）近二年内受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3次以上行政处罚；
	（二）近三年内因生态环境违法被行政拘留或刑事处罚的；（三）违反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在生态保护红线内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四）在案件查处中对执法人员进行威胁、辱骂、殴打、恐吓或者打击报复的；（五）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造成跨行政区域污染的；（六）发生突发事件期间，违反应对措施的；（七）其他具有从重情节的。第九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降低一个罚款档次处罚，符合最低处罚档次的，
	按照最低档次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四）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第十条当事人积极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将其
	作为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的情节。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执法检查中发现当事人涉嫌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森林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损害，以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一并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调查。符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启动条件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及时追究当事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当事人在立案调查过程中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损害后果意愿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程序。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当事人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达成一致意见后签署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并已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中约定的全部义务的，按罚款标准的 50%从轻处罚；降低后的罚款额低于法定最低罚款额的，按法定最低罚款额处罚。
	第十一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一）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二）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三）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列入国家、省、市轻微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的行为，不予行政处罚。第十二条当事人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主动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合规建设并通过验收
	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将其作为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的情节。第十三条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生态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第十四条针对同一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当事人所排放污染物中同时含有 A类污染物和 B类污染物的，或违法行为发生区域出现重合情形的，按照处罚金额较重的情形进行量罚。第十五条本《裁量权规定》所称 “A类水污染物”，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
	-

	1996)中规定的第一类污染物、列入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中的水污染物，以及铊、锑、镍、铜、锌、钒、锰、钴八种污染物； “B类水污染物”，指除 A类水污染物以外的其他污染物。 
	“A类大气污染物”指列入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中的大气污染物；“B类大气污染物”是指上述名录之外的大气污染物。
	第十六条本《裁量权规定》所称“环境敏感区”，指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和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等为主要功能的人居敏感区。
	“限批区”，现阶段指深圳市废水排入淡水河、石马河及其支流的全部范围，即观澜河（石马河）流域、龙岗河流域、坪山河流域、光明区白花社区。
	“特别控制区”，指环境质量不达标，污染严重，处于集中整治阶段，需要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特别严格控制的区域，现阶段指茅洲河流域，具体范围包括宝安区沙井街道、新桥街道、松岗街道、燕罗街道、石岩街道全辖区和光明区除白花社区以外的辖区。
	“一般区域”，指环境敏感区、限批区和特别控制区以外的其它区域。
	前款所列的区域以后有变化的，以省、市下达的相关文件为准。
	第十七条本《裁量权规定》所称“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指造成较大影响的生态环境污染事件、环境群体事件或者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等情形。
	第十八条本《裁量权规定》所称“同类违法行为”指以同一法律、法规或规章条款项进行查处的违法行为。
	第十九条本《裁量权规定》所称“近一年有效信访投诉案件”，指近一年内经核查后确定属实、与查处的违法行为相关且不属于同一投诉人的信访投诉案件。
	第二十条本《裁量权规定》所称的“近一年”是指以当次行为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现之日为起算点往前追溯一年；“近二年”是指以当次行为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发现之日为起算点往前追溯二年；以此类推。
	第二十一条本《裁量权规定》规定的“以下”不包括本数，“以上”包括本数，“年度”指公历每年的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月”指每月的 1日至最后一日，“日”指每日的零时至二十四时。
	第二十二条本《裁量权规定》自 2023年 X月 X日起实施，有效期 5年。
	附件： 2
	《深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为指导各级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和监督，有效防范执法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深圳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若干规定》等规定，我局起草了《深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征求意见稿）》 ,拟按照规范性文件程序印发，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编制背景
	近年来，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根据法律法规的变化，市生态环境局参照规范性文件流程，对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不断修订、增补、完善，基本实现具有裁量幅度的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职权事项覆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精神，今年上半年，我局开展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评估工作，现结合深圳生态环境执法实际，在《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 2021年版）》总则部分规定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编制形成《深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021修订）； 
	2.《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3.《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 
	4.《深圳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若干规定》；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 
	6.《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环执法 [2019]42号）； 
	7.《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
	三、主要内容
	《深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裁量规定》）共 22条，具体规定了制定依据、适用范围、裁量基本原则、实施行政处罚基本要求、裁量模式、从重处罚和从轻处罚情形、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从轻处罚、行政合规从轻处罚、不予处罚情形以及相关定义等。相较《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 2021年版）》总则部分，主要变化如下：
	（一）制定形式变化。《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 2021年版）》等现行裁量标准均参照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征求公众意见、局内相关单位意见后，经本机关集体审议决定后印发，在本机关官网以及广东省行政执法公示平台公开发布，并向市司法局备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制定程序的意见，《裁量规定》拟按照部门规范性文件程序制定印发，具体行政执法事项的裁量标准依据《裁量规定》第三条规定，拟以单行本的形式由我局另行制定发布。
	（二）修改标题并增加制定依据。《裁量规定》适用范围实际包括行政处罚以及部分行政强制措施事项，因此将标题从《深圳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标准》修改为《深圳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同时按照规范性文件制定规范，明确本规定制定依据。
	（三）细化裁量标准基本原则。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明确生态环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行使原则，并对具体原则含义进行解释。
	（四）细化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要求。鉴于实践中存在裁量标准未明确规定的情况，在原规定的基础上，明确裁量因素确无法查明或与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无法完全匹配的按该项裁量因素的最低档次进行计算。
	（五）修改从重处罚的情形。结合行政执法实际，对第八条从重处罚情形进行修改，一是删除“近三年内有公开道歉承诺记录”的情形；二是将第二项“近一年内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修改为“近三年内因生态环境违法被行政拘留或刑事处罚的”。
	（六）删除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规定。《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中已对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进行规定，仍可按照上级文件相关规定执行。
	（七）明确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从轻处罚规定。明确规定当事人必须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签署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并实际履行完毕，才能按规定从轻处罚，删除经司法确认可以从轻处罚的规定。
	（八）增加环保合规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规定。企业环境合规改革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结合相关政策，新增环保合规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规定，后续将另行制定发布具体适用条件和情形。
	（九）明确相关定义。结合评估情况，对“环境敏感区”“限批区”“特别控制区”“一般区域”“同类违法行为”“近一年有效信访投诉案件”“近一年”“近二年”的定义进行修改细化，便于操作执行。


